附件：1

承诺函
[bookmark: _GoBack]我司承诺：如能中选福建东方海运有限公司所属“东方吉”轮岸电设施工程，在船舶进厂修理前至少7天接福建东方海运有限公司书面通知后，我司将无条件按本次报价的方案提供服务。如因我司原因导致无法完成该项目工程，我司承诺按照该工程报价的100％支付违约补偿金。如“东方吉”轮因出售、报废等原因取消在2024年的厂修，进而取消该轮岸电设施的岸电工程，我司无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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